
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教资字 (2016) 2

关于印发《教师资格认定特殊情况及不规范问题在中小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中的处理办法》 的通知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借助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

作， 对纳入定期注册范围人员的教师资格证书持有情况提前进行摸

底， 及时办理证书补发或换发手续，及时更正证书错误信息， 不得借

故拖延或拒绝办理， 对违规认定等行为必须依法惩处

为保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针对

教师资格认定政策调整而产生的教师资格认定特殊情况， 以及因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不规范而出现的一些问题，按照2015年 8月教师资格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精神，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结合各

试点省份的做法和建议，就有关问题拟定了 《教师资格认定特殊情况

及不规范问题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中的处理办

法》 (见附件) 。经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批准， 现下发给你们， 请及时

传达， 遵照执行。

。

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在此之前对有关问题的处理建议

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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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师资格认定特殊情况及不规范问题在中小学教师

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中的处理办法

一、教师资格认定和教师聘用特殊情况的处理

因教师资格认定政策及证书版式的调整，教师资格证书信息项存

在一些特殊情况。同时，在教师聘用中存在教师资格种类与任教岗位

不相应问题。申请人进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以下简称“定期

注册”）网上报名时，相关特殊情况的处理办法如下。

（一）教师资格证书无“任教学科”信息项

1996—1997 年教师资格认定过渡时期（以下简称“过渡时期”）

和 1998 年教师资格认定试点时期（以下简称“试点时期”）颁发的教

师资格证书没有“任教学科”信息项。持有此种教师资格证书的申请

人，在填写教师资格证书信息时，“任教学科”项选择“无”。

（二）教师资格证书“任教学科”项内容无对应选项

教师资格证书“任教学科”项内容在“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没有对应选项的，由定期注册机构将持

证人证书上的“任教学科”项内容按照《添加教师资格证书任教学科

备案表》（附件一）格式上报省级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主管部门，

由省级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教育部教师资格

认定指导中心办理添加。

（三）无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在“过渡时期”和“试点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

《教师资格条例》未对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普通话水平做出要求。在



（四）身份证号码是一代身份证号码

教师资格证书上的身份证号码为一代身份证号码的,须填写二代

身份证号码

这两个时期获得教师资格的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选择“无”，如

果后期取得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则据实填写。

。

（五）证书号码是 15 位

“过渡时期”和“试点时期”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号码是规范的

15 位号码的，而且教师资格证书其他信息项无错误的，须如实填写教

师资格证书上的 15 位证书号码。

（六）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机构”名称无对应选项

因行政区划调整或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以下简称“认定机构”）

更名，证书上的认定机构名称在“信息系统”中不存在的，由定期注

册机构将有关情况上报省级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主管部门（不得选

择相对应的现在的认定机构名称或近似的认定机构名称）。省级教师

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主管部门责成有关认定机构填写《教师资格认定和

定期注册机构曾用名称情况汇总表（修订）》（附件二），并将该表格

汇总后上报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办理添加。

（七）教师资格种类或任教学科与任教岗位不相应

申请人拟进行定期注册的教师资格证书的资格种类或任教学科

与申请人现任教学段所对应的资格种类或现任教学科不一致的，在填

写教师资格证书信息时，“资格种类”和“任教学科”项须如实按照

证书上的内容填写（不得填写申请人现任教学段所对应的资格种类或

现任教学科）。

二、教师资格证书信息不规范或错误问题的处理

教师资格证书信息不规范或错误的情况包括持证人个人信息、资



格种类、任教学科、证书号码错误等。为保证教师资格证书信息的准

确规范，处理证书信息不规范或错误问题的基本原则及更正办法如

下。

（一）教师资格证书信息不规范或错误问题的处理原则

1.教师资格证书相关信息不规范或错误的，须由原认定机构（或

现接替机构）对证书信息进行规范和更正后，再进行定期注册网上报

名。

信息更正须由教师资格证书持有者本人或所在学校集体提出申

请，具体办法由各地自行制定。

2.教师资格证书信息更正必须在“信息系统”中按要求进行。信

息更正后，“信息系统”生成《教师资格证书信息更正备案表》（样式

见附件三）。此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持证人人事档案，一份由认定

机构归档保存。

信息更正后，认定机构可重新打印和发放教师资格证书（简称“重

发”），在新教师资格证书最后一页备注页上注明“重发”（样式见附

件四），并加盖公章，原错误证书由重发机构收回；不重发证书的须

在原教师资格证书最后一页备注页上注明证书更正信息（样式见附件

五），并加盖公章。

未使用“信息系统”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书（一般为 2008 年以前

认定的教师资格，下同），凡进行信息更正的，其证书号码无论是否

正确或规范，都将由“信息系统”重新生成新的 17 位证书号码。在“信

息系统”中进行了变更的此类证书，负责变更的认定机构无需再向教

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上报《2008 年以前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错

误信息修改备案表》（见教资字〔2014〕2 号文附件）。

3.省级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主管部门根据“信息系统”中统计



的证书重发情况，按照教师资格证书申领办法向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

指导中心申领空白证书。

3.教师资格证书号码的更正办法

凡教师资格证书号码没有按照认定时规定的编号方法进行编号

的，包括认定机构代码为拼音的、无证书号码的、“过渡时期”和“试

点时期”认定的证书号码不是正确的 15 位的、首次认定及以后的证

书号码不是正确的 17 位的等，一律以按现行教师资格证书号码编号

方法在“信息系统”中新生成的证书号码为准进行修改

2.教师资格种类或任教学科错误的更正办法

教师资格种类或任教学科错误的，以《教师资格过渡申请表》或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信息为准进行修改。如果《教师资格过渡申

请表》或《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的资格种类或任教学科信息也不

正确，由原认定机构（或现接替机构）核查认定材料后据实修改

（二）教师资格证书信息不规范或错误的更正办法

1.身份信息错误的更正办法

凡持证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身份证件号码等信息中

任何一项有错误的，以持证人的有效户籍证明、身份证明或者公安机

关出具的相关证明为准进行修改。

。

。

不同时期教师资格证书号码的编号方法和含义见附件六。未使用

“信息系统”认定的教师资格证书在“信息系统”中新生成的 17 位

证书号码的取值规则和说明见附件七。

三、教师资格法定凭证等认定材料缺失问题的处理

教师资格法定凭证是《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教师资格证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人相关法定凭证缺失的处理办法如下。

（一）“过渡时期”获得教师资格的人员，按照定期注册机构要



求，若不能提供教师资格法定凭证或其他认定证明材料或认定机构

（学校）负责人等有关人员出具的书面证明（需证明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的，须按现有教师资格认定政策重新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二）“试点时期”和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后获得教师资格的

人员，按照定期注册机构要求，若不能提供教师资格法定凭证或其他

认定证明材料的，须按现有教师资格认定政策重新申请认定相应的教

师资格。

（三）经原认定机构（或现接替机构）核实曾依法获得过教师资

格但缺失法定凭证的，由原认定机构（或现接替机构）负责补发教师

资格证书、补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缺失的《教师资格过渡申

请表》由《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代替）。补制的空白《教师资格认

定申请表》可在“信息系统”中下载（样式见附件八），该表一式两

份，一份存入持证人人事档案，一份归档保存。

四、存疑证书的处理

定期注册工作中，判断教师资格证书的合法性，除检查证书本身、

证书信息及证书编号方法外，还需结合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政策。

定期注册机构对申请人所提交的教师资格证书的合法性有疑义

的，须请当事人提供教师资格认定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请上级主管

部门协调有关认定机构对存疑证书进行核查。在核查结果得出前，定

期注册机构需对当事人的定期注册申请按照正常程序受理，根据核查

结果，对定期注册申请人给出或者更改或者撤销注册结论。

对于违规或者非法获得的教师资格，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和《〈教

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五、认定机构变更问题的处理

如果认定机构更名、撤并或调整了认定权限，更正教师资格证书



信息、补发、换发、重发证书、补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职能

由现接替机构负责。没有明确接替机构的，省级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

作主管部门须予以明确。接替机构在更正教师资格证书信息、补发、

换发、重发证书时，还需在证书最后一页备注页上注明原认定机构名

称。

六、申请人异地办理问题的处理

如果定期注册申请人现在与原认定机构（或现接替机构）不在同

一城市，可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更正教师资格证书信息、补发、换

发、重发证书、补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手续。具体办法由各

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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